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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摘要
1 9 9 7年 7月 1日

,

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

权
,

然而在香港同国际劳工组织的关系问题上
,

由于

中国政府在 1 99 0 年提交给该组织的一份 声明中拒

绝承认香港是
“

昨主权地区
” ,

而代之以
“

高度自治的

特别行政区
” ,

从而使得香港目前在该组织中的地位

及对劳工公约的健用处寸不确定的状态之 中
。

本文

就该问题的产生作了粗略的分析
,

并在此基袖上提

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
。

国际 劳工组 织 ( I n t e r n a t ion
a l L a

ha w r
o

r g -

er in 二 iot
n ,

IL o)
,

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
,

其主

要工作是制定国际性的劳工标准
,

这些以公约或建

议书形式出现的标准由 I L O 颁布后
,

各成员国自愿

签署认可
。

应该承认
,

国际劳工标准是
“

保护全世界

所有国家工人利益与权利的最有效手段之一
” ,

并且
“

对于 IL O 及其会员国有着很大的重要性
” ① 。

这主

要体现在其促进各国在制定劳工与社会改革政策方

面以及协助改善工业安全卫生
、

工作环境
、

科技及其

他专门性技术领域等方面所发挥的重大影响
。

值得一提的是
,

IL O 在其构架方面有着区别于

其他国际性组织的独特之处
。

据 IL O 的自我评价
,

其与众不同的优势来源于三方性制度气 即各成员

国代表团由政府代表两人
、

劳工和雇主代表各一人

组成
,

该制度使得工人和雇主代表以平等地位参与

该组织所直间题的讨论和决策
,

每个代表对大会审

议的一切事项享有独立发表意见和投票的权利
。

长期以来香港就一直通过英国同 I L O 保持一

定的关系
,

不过其同 IL O 的关系受制于 IL O 章程第
1 条中 2

、

3 款的限制
,

就是说国际劳工组织的成员

国必须是主权国家
,

任何非国家地区
、

托管地
、

非自

抬领土都不能以会员国的身份参加 IL O
。

不过
“

IL O

对于附属于会员国的非主权地区的劳工及经济状况
亦素来关心

,

并允许后者参加该组织的技术援助及

地区性会议
,

并且透过负贵其对外事务的主权国家

在适当条件下适用该组织所颁布的公约或建议

书
” 。 ⑧为此 IL O 章程 。第 35 条第 1

、

4 款规定了两种

形式
。

以前香港是以附属于英国的非主权地区 ( N on

M e t or p o l i t a n T e r r i t o r ie s ,

N M T s ) 的身份适用国际

劳工标准并参加该组织活动的
,

即根据章程第 35 条

第 1 款的规定
,

拥有主权的会员国有义务将其所批

准的公约
“

施于由该国负责对外关系的各非主权地

区 ( N M T 。 )
. ’

据此
,

香港在英国所承认的 ” 项公约

的基础上全部施行了 30 项
,

部分施行了 19 项
,

作出

保留决定的有 27 项。 。

根据《中英联合声明》的规定
,

19 9 7年 7 月 1 日

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
,

现时香港已由英国

的一个属地转变为中国的特别行政 区
。

然而引人注

目的是
,

现已有种种迹象表明
,

今后香港特别行政区

( H K S A R )在同 IL O 的关系上将不会照搬以前英国

的做法
.

这意味着香港特别行政区在 IL O 中的地位

及其适用公约的方式将会有所变化
,

并已引起了国

际社会及两地间的政界
、

学术界和劳工界的普遍关

注
。

一
、

研究 H K s A R 同 I L O 关系问肠的紧迫性和

意义
1

.

解决 H K S A R 在 IL O 中活动身份间题的紧

迫性

过去香港是以附属于英国的一个非主权地区的

身份参加 I L O 的
,

并且以该身份通过英国政府的安

排而适用国际劳工标准
.

然而这种状况到 1 9 9 7年 7

月 1 日已不可能持续下去了
.

1 9 9。年中国政府就 97

后 H K S AR 在 I L O 中的地位间题提交给 I L O 的一

份文件中声明
:

97 后 H K S A R 将不是
,

也不应被认

为是非主权地区 ( N M T 。 )
,

而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

政区气 这就意味着香港以前在 IL O 中身份地位的

规定如今已不适用
,

但今夭以新的身份在 IL O 中活

动又缺乏法律依据。 ,

这个间题必须在近期内首先

得到解决
.

2
.

公约适用上的差距和衔接间题的解决

从公约参加的数目上来看
,

目前香港参加的有
4 9 项

,

而大陆方面只有 17 项
,

这意味着对于今天
H K S A R 所适用的大部分公约

,

作为主权国的中国

并未批准
.

虽然《基本法 》第 39 条中规定国际劳工公

约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 97 后继续有效
,

然而适用

国际协议并承担由此而产生的国际义务却并非是一

国国内法的单方面规定所能发生效力的
,

因而相应

的国际安排的做出就显得十分必要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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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
,

考虑到两地间在经济发展水平
、

社会体

制
、

法律文化等方面的差别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

消除
,

对劳工立法标准的要求在层次上还存在着相
当的差距

,

H K S A R 今后可能适用一些劳工保护较

高的国际标准
,

而大陆就其现实经济及社会发展状

况而言可能暂时还不适用
,

这种要求上的差距在法

律上如何规范也成为大家所关注的间题
.

3
.

反对西方就香港间题干涉中国内政
1 9 9 1 年 6 月

,

港英政府颁布了 《香港人权法案

条例》 ⑧ ,

该条例中包含有这样一个条款
:

把国际劳

工公约在香港的适用作为该条例在香港生效的前提

条件
.

这无疑表明人权同劳工标准相联系的程度
。

的确
,

基本人权的保障正是 IL O 所特别重视的
,

因

为早在 80 年代 IL O 就将结社自由
、

免于强制劳动

自由及免于歧视自由等 3个公约和建议书列为事关

基本人权的劳工标准⑨ ,

将其视为工人处境一切方

面得以改善的根本保证
,

属于国际劳工标准中最重

要之列
,

也是迄今为止得到最多国家批准的公约。
。

除此之外
,

劳工标准的诸多方面
,

如妇女及儿童权益

的保障
、

最低工资及工时的规定
、

工会权利
、

移民
、

土

著工人及残废人权益的特别保护等等一系列间题的

规定无一不和人权相联系
。

这无疑将会使 H K S A R

今后在同 I L O 的关系上及适用国际劳工标准方面

具有某种徽妙性
。

换而言之
,

这个间题处理得好
,

西

方籍此干涉中国事务就无立足之点
,

因为我们知道
,

正是在人权领域中国同西方分歧和冲突最多
。

由此

可见
,

H K S A R 同 IL O 关系问题的解决不管是现在

还是将来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
.

二
、

H K S A R 在 IL O 中的地位
1

.

间题的提出

有关 H K s A R 在 I L O 中的地位一直是近几年

香港社会的热门话题之一
。

值得注意的是
,

近年来

已有香港学者在一些文章中直接或间接地就扩大或

提高 H K S A R 在 IL O 中的地位提出不少方案。 。

此

间题的提出是有一定背景的
,

这同 IL O 在执行三方

性原则时所引起的争议有关
,

主要是有关出席国际

劳工大会雇主和工人代表的资格间题
。

关于工人代表
,

争论主要在于是否把判断工人

代表的资格有效性同这个国家的结社 自由联系起

来
,

因为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否认社会主义国

家有结社的自由
,

认为这些国家的政府所指派的工

人代表不能代表工人
,

这在大会和资格审查委员会

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
。

对些
,

大会表达 了如下的观

点
:

结社自由是 IL O 章程提出的奋斗目标
,

不应把

存在结社自由作为会员国行使权利的前提条件气

同样
,

西方国家的代表也试图否认社会主义国家雇

主代表的资格
,

认为国营企业的经理仅是政府的代

言人
,

不能独立于政府
,

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真正的雇
主

。

对此国际劳工大会强调
:
对于经济充分的社会

主义国家而言
,

国家指派雇主代表的有效性是可能

的
,

如果这种做法被否定
,

IL O 的目标和宗旨就不能

在全世界推行气

然而现在的间题是
,

虽然对社会主义国家雇主

和工人代表资格的有效性基本得以解决
,

但对他们

的歧视并没有彻底消除
,

特别反映在他们参加国际

劳工大会各个小组委员会的权利仍然受到不合理的

限制
,

尤其明显的是他们实际上被排斥了具有当选
I L O 理事会成员的资格。这也许正是香港的某些学

者极力想提高 H K S A R 在 I L O 中地位的原因所在
,

因为不管怎样
,

今后 H K S A R 参加 IL O 的活动必须

通过中央政府进行
,

也许某些港人担心这种歧视会

波及今日的香港特别行政区
。

此外
,

由于 《基本法 》第 14 7 条赋予了 H K S A R

在劳工方面的立法权
,

一种不同于过去香港的真正

意义上的立法权
,

这就使得 H K S A R 在 IL O 中的参
与方式可能会有所变化 (下文将论述 )

,

因而多少会

对其参与地位有所影响
,

所以现阶段有重新研究的

必要
.

2
.

H K S A R 在国际法及 IL O 中的地位间题

要考虑 H K S A R 在 I L O 中的地位
,

不得不提及

香港在国际法上的地位问题
,

因为这涉及到香港能

否独立对外交往
,

以及在多大程度上
、

在哪个权限范

围内对外交往和参加国际组织的活动
。

不可否认
,

香港在英国统治下就是享有一定自

治权的区域性经济实体
,

特别是 1 9 7 3 年英国加入欧

洲共同市场时
,

香港作为英国的属地未被接纳
,

这迫

使英国不得不同意香港有权单独同外国进行国际贸

易
,

甚至在英国的授权下可对外行使缔约权
。

但是
,

“

自治领并不因此当然成为国际法主体气
”

只有
“

经

该国宪法明文规定而享有一定对外交往权
,

便可以

在法定范围内成为有限的国际人格 . ” .

如今 的
H K S A R 是具有对外交往自主权的

,

这体现于根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所制定的 《香港特别行政区

基本法》中的授权。 ,

因而就使得 H K S A R 作为一定

程度上的国际法主体有了法律上的依据
。

不仅如此
,

在实际的交往过程中国际社会也早已认可了香港的

这种独特的法律地位。 .

但在此应当强调的是
,

今夭

国际社会对 H K S A R 国际人格的承认只是对中国

法律的承认
,

这种国际地位是在
“

维持香港现有地位

的基础上出发
,

以中国国内法的角度所作的有关其

国际法律地位的规范
.

因此
,

香港处理其有关国际法

律关系的对外事务的权限
,

乃是来自于中央政府的

授权
,

并被限定在特定范围之内
. ” . 可以这么讲

,

H K S A R 在被授权的范围内具有国际人格
。

肯定 H K S A R 在被授权的范围内具有国际人

格就意味着其可在一定程度上单独对外交往和独自

承担由此而引起的国际义务
,

并且这种能力已被国

际社会所认可
.

因而我们在考查香港特别行政区同

ILO 的关系时首先应从《基本法 》第七章对外事务中

所规定的授权范围人手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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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基本法 》 第 1 5 0条排除了 HK S A R独立参加

同其直接有关的外交谈判的权利
,

因为外交谈判属

于国家主权行为
,

而 H K S A R 仅是中央辖下的一个

特别行政区
,

这意味着有关 H K S AR 在 I L O 中最终

地位的确定应由中央政府同 I L O 通过谈判解决
。

该

条的立法精神表明了中央政府在香港间题上的一个

原则性做法
:
国际

、

外交事务归中央政府管辖
,

体现

了高度自治和坚持国家主权的统一
。

《基本法 》第 151 条用列举的方式表明了未来的
H K S A R 独立的对外事务权限范围

:

经贸
、

金融
、

航

运
、

通讯
、

旅游
、

文化
、

体育
.

这无疑明确地告知世人

本条所列范围之外的领域 H K S A R 不得以中国香

港的名义单独同世界其他地区和有关的国际组织发

展关系
,

签定和履行有关协议
.

该条是一个很明显

的授权性法律规范
,

规定了未来的 H K S A R 在此权

限范围内相对独立的国际经济法律地位
。

由此
,

从

该条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
:

HK S A R 在国际

劳工领域不具备单独活动的资格
,

其国际法律人格

在此受限
.

《基本法》第 152 条规定
:

H K S A R 不得以单独

身分参加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
。

而

I L O 正属此类组织
。

该条还规定
:

如果涉及到有关
H K S A R 的间题

,
H K S A R 政府可派代表作为中国

代表团的成员或以该国际组织允许的身份参加
.

应

当注意的是
,

该条并未规定 H K S A R 一定有权参加

同其直接相关的谈判
,

也并不表示中央政府所进行

的同 H K S A R 有关的谈判必须同特区政府协商且

须有特区政府的代表参加
。

从上述规定中我们已能很清楚地看出 H K S A R

在 I L O 中的这种从属于其主权国中国的从属地位
,

大致相当于 IL O 章程中的
“

非主权地区
”
的地位

,

并

且从上述 《基本法》和 IL O 章程的规定来分析
,

今日

的 H K S AR 在 IL O 中的地位不可能从
“

非主权地

区 ”
这个层面上升格

。

3
.

加强 H K S A R 在 I L O 中的参与地位

从一国两制出发
,

考虑到中央政府赋予了 H K
-

S A R 在劳工方面的立法权
,

今后两地间劳资立法水

准的高低及进程的不同步性差别必将长期存在
.

对

此
,

在 IL O 宪章和 《基本法 》规定的范围之内保持和

加强其在 IL O 中的参与地位是十分必要的
,

因为长

期以来香港一直都通过英国同 IL O 保持关系并适

用其标准
,

这种联系在香港回归后不可能也没有必

要割断 , 另外也有必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强 H K
-

S A R 在该组织的参与地位
,

以使得 H K S A R 能够扩

大其在国际劳工领域的发言权
,

更加有效方便地借

鉴国际劳工立法的最高水准
,

这同香港的经济和社

会体制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
。

香港在作为英国的属地时期
,

不能以联合王国

代表的身份列席大会
,

但如果大会的事项同香港有

关
,

可以要求作为其代表的顾间列席大会。
。

因为宪

章第 3条第 2 款允许每一代表就会议议程每一项目

而言随带不超过二人的顾间
.

除此之外
,

上述该条第

三款还规定
:

负责非本部领土的会员国还可给他的

每个代表委派一名附加的顾向
。

这样
,

每位代表就议

程每一项目而言可随带三名顾问
。

因而有人在扩大

H K S A R 的参与地位上提出能否让其取得永久性的

三方代表列席 (顾间 ) 的位置这个问题气 然而这种

构想从长远来看似乎并非可行
,

考虑到将来澳门和

台掩的回归
,

如果作出同样的安排
,

那么雇主和劳工

方面顾间的位里将被完全占完
,

中央政府将无法派

出自己的顾间
。

因此
,

如果以顾间的方式安排 H K
-

S A R 参与 I L O 的活动
,

这种顾问只是临时性的
,

即

当大会讨论的事项同 H K S A R 有关时方可
。

这就同

上述英国的做法基本相同
。

然而在此基础上仍可考

虑扩大其参与地位
,

这就是依据章程第 3 条第 6
、

7

款的规定
,

在中央政府代表的同意下拥有发言权乃
至表决权@

.

除上述安排外
,

还有一种长期稳定的安排也是

可行的
:
由中央政府任命 H K S A R 所选出的观察员

列席大会
,

在此种情形下大会主席可授权观察员在

一般性讨论会议上发言。 .

另外
,

由于 I L O 同香港长

期以来在技术援助方面一贯合作得很好
,

今后可加

强这方面的合作
,

使 H K S A R 在劳工领域得到更多

的技术指导和专业咨询
,

从另一方面扩展其在该组

织中的参与地位
。

三
、

H K S A R 对国际劳工标准的适用
1

.

身份的确定
《基本法分第 39 条规定

: “

国际劳工公约适用于

香港的有关规定继续有效
. ”
这无疑体现了中央政府

在
“
一国两制

”
的法律构思方面所作的一个

“

香港现

有法律基本保持不变
”
的承诺: 然而仅是《基本法 》

的上述及与之相关的规定还远不能解决 H K S A R

如何适用国际劳工标准的间题
.

在公约标准的适用

上
,

我们首先应当明确的是今日的 H K S A R 将会以

什么样的新身份适用公约
。

对于非主权地区适用公约的间题
,

I L O 章程第

35 条第 1
、

4款规定了两项主权国应尽的义务
:

第 1 款
:

各会员国保证将该国按照本章程规定

已经批准的公约实施于由该国负贵对外关系的各非

本部领土 (非主权地区 )
,

包括该国为行政当局的各

托管地
,

但公约所订事项属于该领土自治权力范围

者
,

或公约因当地情况而不能实施者
,

或公约孺作适

应当地情况的变通才能实施者除外
.

第四款
:

如公约事项属于非本部自治权力范围
,

负责该领土对外关系的会员国
,

应尽快将该公约送

交该领土的政府
,

以便由该政府制定法律或者采取

其他行动
。

然后
,

该会员国在征得该领土政府同本
后

,

可以向国际劳工局局长送交声 明
,

代表该领土接

受公约的义务
。

如前所述
,

1 9 9 7 年 7 月 1 日前香港是以附月于

人

峨

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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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国的非主权地区( 非本部领土 )的身份依章程第

35条第 1款的规定而适用国际劳工公约的
,

但是可

以预测如今这种公约适用上的安排可能会由于香港

身份的改变而无法持续下去
,

这种身份变化的背景

后面正是立法权的改变
。

我们知道
,

过去的香港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

下
。

依《英皇制浩 》和 《皇室训令 》的规定
,

英国通过

港份总揽香港的一切最高权力
,

其中包括批准香港

立法的权力
。

立法局并非宪制意义上享有立法权的
立法机关

,

而只是港督在立法方面的最高咨询机关
,

法案最终要由港督批准
、

签署同意后方可成为法

律
.

而港督的权利又受英国政府的监督和制约
,

实

际上英国控制着香港的立法权疚这表现在
:

( l) 英皇

对香港制定的法律享有否决权
。

( 2) 某些特定范围

内的法律未得英政府指示
,

港督不得批准气 ( 3) 英

国保留对香港立法的权利气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

的是 《基本法 》 赋予了 H K S A R 真正意义上的立法

权
.

该法第 “ 条规定
: “
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是香

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
. ”
第 73 条规定

: “

香港特

别行政区立法会根据本法规定并依照法定程序制

定
、

修改和废除法律
。 ”

《基本法 》 的上述规定充分表明
:
今天 H K S A R

完全自主的立法权的确不同于旧时港英政府的立法

权 ;特区立法会是一个真正享有立法权的机关
,

它所

制定的法律只要符合《基本法 》都是有效的
。

这种完

全自主的立法权体现于劳工领域就是 《基本法 》 第
147 条的规定

: “

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行制定有关劳工

的法律和政策
。 ”
因而从理论上讲

,

如今 H K S A R 完

全可以 自行制定一切有关劳工的法律
,

其中自然也

包括同国际劳工公约相关的劳工法律
.

这意味着
H K S A R 在适用国际劳工公约时将不是以章程第

35 条第 1 款为准
。

上述的规定显然为其以第 4 款的

规定而适用公约创造了可能的法律基础
。

可以说
H K S A R 在 IL O 中的身份已从一个

“

无权制定同公

约相关的劳工立法的非主权地区
,
转变为

“

有权制定

同公约相关的劳工立法的非主权地区
” ,

相关立法权

的取得使得章程第 35 条第 4 款的适用有了可能

性
。

然而此时我们只能说 H K S A R 以这种新的方

式适用 IL O 标准是可能的
,

因为还有一个相关的重

大间题未能解决
。

正如上文所提到的
,

1 9 9。年中国

政府在就 H K S A R 同 I L O 的关系提交给 I L O 的一

份声明中明确提出
:

97 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不是也

不应被认为是非主权地区 ( N M T 。 ) .
,

而是中华人民

共和日所格的一个特别行政区
.

名称的转换正是

H K S A R 在 IL O 中活动的最大难题所在
。

显然这两

个名称在法律层面有里大的区别
,

否则中央政府不

会特为此而作专门声明
。

然而 IL O 章程却并未给
“

高度自治的特别行政区
”
在适用劳工标准时作出程

序上的规定
,

并且通过下文的分析我们也将看出、攀免

程中相关概念的规定将很难套用于法律地位完全相

异于 N M T s

的 H K S A R 这样的法律实体之中
,

这预

示着 97 后 H K S A R 在接受新的国际劳工标准时将

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之中
。

I L O 章程中没有给 N o n 一 M e t r o p o li t a n T e r r i
-

ot ier
s
剑 M T : ) 下一个定义

,

各种相关的论著及国际

条约集中对该词的译法也不统一气 如果直译
,

应该

是
“

非宗主国领土
” ,

因为 M e t r o p o l i t a n C o u n t r y 一

贯是被译为
“

宗主国
” ,

大概是这个词的殖民色彩太

浓的缘故
,

现今的各种书籍中基本上都放弃了这种

译法
。

这个词的含义应该是《联合国宪章》中的
“

非自

治领土
”

( N o n 一 S e l f g o v e r n i n g T e r r i t o r i e s ) 和
“

托管

地
”

( T
r us )t 这两个概念的总和

,

理由是
:
( 1 ) 1 9 7 2 年

前香港一直被联大列入非自治领土的名单之中
“ , 。

( 2) 二战后该词在一些重大的国际公约中几乎消失
,

相应之处代之以
“

非自治领土
”

或
“

托管地
” 。

。

( 3) 二

战后有两项国际公约使用了
“

N M T s
’

这个用语
,

一

是 1 9 5 7年的 《已婚妇女国际公约 》 第 7 条第 1 款和

第 2 款 ; 二是 1 9 6 1 年 《减少无国格状态公约 》 第 1 5

条
。

从上述公约的相关规定中可以清楚地看出
,

N M T 。 的含义正是
“

非自治领土
”
和

“

托管地
”

的总

和。 。

我们大家都知道
,

依现代国际法原则
,

清朝政府

以后的历届中国政府都不承认英国通过武装侵略而

迫使清政府签订的三个割让香港的不平等条约的有

效性 . ,

一贯认为香港是被英国占领的中国领土的

一部分
,

而不是非主权地区性质的殖民地
。

1 9 7 2 年

第 27 届联大也为此专门通过决议
,

将香港和澳门从

联大所列的非主权地区的名单上删掉特
.

对于香港
,

我国一直都主张主权
,

只是在英占领期间没有行

使
.

97 后是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而并非是重新获得

主权
,

这一点很关键
.

为此中国坚决反对将香港列为

非自治领土 、并且至少从 1 9 7 2年起国际社会都承认

了这个现实
,

这正是 1 9 9 0 年中国向 I L O 提交声明

的原因所在
。

由此我们已经能够很清楚地看出
,

对于中国政

府而官
,

香港作为一个非主权地 区和其作为一个高

度自治的特别行政区的两者之间有着法律意义上的

里大区别
.

从国际法的角度来分析
,

如果今天香港为

中国主权所辖下的一个非主权地区
,

那么中国政府

就得承担 《联合国宪章》第 73 条第 2 项所规定的义

务
,

即
“

帮助该自治领土发展自治
” , “

助其自由政治

制度之逐渐发展
” ,

以及 1 9 6 0 年的《给予殖民地国家

和人民独立宜言 》 中的宜言之五
: “

… …无条件地和

无保留地将所有权移交给他们
,

使他们能享受完全

的独立和自由
。 ”
然而作为中国政府的一个高度自治

的特别行政区
,

香港同中央政府的关系由 《基本法 》

规定
,

所适用的是主权国所制定的国内法
,

自治区的

权限范围由国内法规定
,

不涉及国际义务问题
,

中央

政府同 H K S A R 的关 系正 是建立 于此 基 础 之 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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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身份的转变
,

从一个非自治领土 (或者非主

权地区 N M T s) 到高度自治的特别行政区
,

香港的

法律地位也因此而发生了巨大改变
,

这已不仅仅是

一个名称上的变换间题了
,

而是实质法律意义上的

改变
,

这种变化使得香港今天在适用国际劳工标准

时失去了法律依堰
.

此向题的解决在香港回归之后

的确显得很紧迫
,

不过该问题在法律上却并非很复

杂
,

可选择的解决办法有下列两种
:

一是由中央政府

就该间题同国际劳工局达成一个单独的协议
,

这是

一种最直接和简便的解决办法
,

并可在其中对 H K
-

S A R 在 I L O 中的活动作一些特殊的规定
,

灵活性

也较强
。

二是要求 IL O 对宪章第 35 条第 1
、

4 款的

规定重新作出解释
,

在非本部领土之后加上
“

其他主

权受限的自治地区
”

之类的补充
,

以适应 H K S A R

的特殊情况和要求
。

2
.

H K S A R 对国际劳工标准的适用

今夭 H K S A R 在适用国际劳工 标准方面主要

存在以下几个间题
:

( 1) 97 年前香港已适用而中国

未批准的公约如何继续使用
。

( 2 ) H K S A R 今后如何

适用新的公约
。

( 3) 中国已批准但目前还未适用于

香港的公约的处理
。

( 4) 公约第 45 号和第 63 号的特

别处理
.

不过
,

上述问题的解决依然是建立于假设

的基础之上
,

即 HK S A R 97 后在 IL O 中活动身份间

题的解决
,

以便于 IL O 章程第 35 条能够适用于

H K S A R
。

l( ) 97 前香港已适用而中国未批准的公约如何

在 H K S A R 适用

根据《中英联合声明》第 3条第 (3 )项
,

《基本法 》

第 8 条
、

第 18 条
、

第 16 。条的规定
,

香港原有法律
97 后将基本保持不变

,

并且 《基本法 》第 39 条也特

别强调了现已在香港生效的国际劳工公约 97 后继

续适用
。

因此可以断言
,

H K S A R 今后将会继续适用

原已在香港生效的 49 项公约
,

其法律依据是 《基本

法 》和《联合声明》
。

可是向题并非就完全解决了
,

我

们知道
,

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批准的公约有 17 项
,

这其中除了有 13 项不包括在香港所适用的 49 项公

约中外
,

有很大一部分已适用于香港的公约中国并

未批准
,

虽然如此
,

依照《基本法 》第 15 3 条第 2 款的
规定

: “

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参加但已适用于香港的

国际协议仍可继续使用
。 ”
然而一国未批准的国际

公约怎样在其领土上适用却并非是仅靠一国的国内

法的规定可以解决的。 ,

因而相应的国际安排的作

出就显得十分必要了
。

香港目前所适用的这 49 项国际劳工公约是以

英国为代理国签订的 . ,

97 香港回归的结果是使得

英国的代理权基础消灭
,

因而为了避免无人代理致

使香港在国际劳工公约中位里悬空
,

上述该条款的

其后又规定
: “

中央人民政府根据播要授权或协助香

港特别行政区作出安排
,

使其他有关国际协议适用

于香港特别行政区
。 ”

可以设想
,

这种安排应当由中

英双方通过协商而达成
,

因为国际义务的承担毕竟

需要一个国际协议作基础
。

好在类似情形的解决已
有先例可援用

,

这就是 1 9 8 6 年中英双方通过协商
,

使香港在中国还未参加 G A T T 的情况下以单独缔

约方的身份成为 G A T T 的正式成员。
。

( 2) H K S A R 如何适用新的国际劳工公约
97 年 H K S AR 在适用新的国际劳工公约时困

难可能更大
,

正如前文所论及的
,

最大的难题将会是

由于中国放弃使用
“

非主权地区
”
而引发的

,

相应的

安排必须由中央政府同 I L O 达成一致
,

这是确定
H K S A R 适用新的国际劳工公约的先决条件

。

而我

们在此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确信
,

这种相应的安排极

有可能以 I L O 章程第 35 条第 4 款为准
,

理由是
:

①

《基本法 》 第 41 7 条赋予了 H K S A R 真正意义上的

劳工立法权
,

从而使其成为上述该条第 4 款中所称

的拥有相关自治权的 N M T s 。

② 97 后虽然用
“

高度

自治的特别行政区
”

替代了
“
N M T 3 ’ .

但香港的从属

地位却依然没变
。

③ 1 9 9 0 年中国政府提交给国际劳

工组织的那份文件的后部另外声明
: “

为了使香港特

别行政区继续其在国际劳工组织中的参与活动以及

国际劳工公约对它的适用 ; IL O 章程相关的规定将

相应地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 . ” 。

④可在 I L O 专家

小组的报告中对 N M T s
重新作出解释

,

如在其后加

上
“

其他主权受限地区
” 。

以上述推测作为前提条件
,

H K S A R 在适用新

的 IL O 标准时就会很容易了
,

表现在
:

第一
,

对于 97

后中央政府批准了的公约在适用于 H K S A R 时可

根据《基本法 》第 1 53 条处理
: “

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

的国际协议
,

中央人 民政府可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

的情况和浦要
,

在征询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意见

后
,

决定是否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
。 ”
第二

,

97 后

H K S A R 可在中央政府的安排下
,

根据特区的实际

情况
,

不以中国大陆的适用为先决条件而单方面适

用一些新的国际劳工标准
,

其法律依据是 IL O 章程

第 35 条第 4 款的规定
。

此外
,

中央政府应考虑尽早批准公约第 83 号
《非主权地区适用国际劳工标准的公约 》

,

该公约中

包含有 13 项国际劳工公约
,

允许主权国在此范围内

专为其所属的非主权地区而批准一些公约
,

而不必

事先在其领土中施行
。

英国已据此而为香港批准了

这 13 项公约中的 10 项气
( 3) 中国已批准但目前还未适用于香港的公约

的处理
。

公约第 100 号《男女同工同酬公约 》正属于此种

情况
,

如果 97 后 I L O 章程第 35 条第 4 款适用于香

港
,

该公约并不能在香港回归之时而 自动地适用于

香港
,

该公约在香港的适用依然要征得特区政府的

同惫
,

章程第 35 条第 4款及《基本法 》第 1 53 条是其

适用的法律依据
。

丘

汽

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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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) 4公约第 5 4号和第 6 3号的特殊处理

除上述三种情形之外还有一种需注意
:

那些被

英国宣布在香港已生效其后又由英国废除的公约
,

其效力将对今后的 H K S A R 有何影响?

在英国已宜布废除的公约中
,

第 45 号和 63 号

同香港有关
。

公约第 45 号《妇女受雇 于各种矿场

井下工作的公约 》 。 ,

于 1 9 5 0 年由英国宜布毫无修

改地适用于香港
,

1 9 8 7 年被废除
.

问题是这种废除

的效果是否就自然适用于香港呢 ? 在香港被认为是

附月于英国的无相应自主权的
“
N M T , ’

的情形下
,

英国通过章程第 35 条第 1 款的安排
,

由其先批准公

约
,

然后再宜布适用于香港
,

因而可以认为
,

如果英

国宜布废除了某个公约时
,

该公约的效力也自然在

香港终止
.

然而公约第 45 号却并非如此
,

该公约是

英国依照公约第 83 号而批准适用于香港的 10 个公

约之一 正如上文所提的
,

依此安排所适用的公约

主权国不必事先批准并在其本土施行
,

而是可根据

其附属地 的特殊情况 决定是 否适用其所属 的
“
N M T s’

。

因此可以说
,

英国对公约第 45 号的废除

并不影响该公约今天在 H K S A R 的适用
。

公约第 63 号 《主要矿业与制造业
,

包括建筑业

与营造业及农业的工资与工作时间统计公约 》 。的

情形似乎稍复杂一些
。

该公约亦是 198 7 年被英国废

除的
,

不过其在香港的适用是英国依章程第 35 条第
一欲安排的结果而非像公约第 45 号郑砰

。

虽然如

此
,

该公约的废除效果却并不影响香港的适用
。

因

为该公约的废除是由于英国批准了公约第 160 号的

结果
,

根据公约 160 号的相关规定。 ,

会员国批准该

公约就意味着原先同其相似的第 63 号公约的自动
废除

.

然而令人遗憾的是
,

英国在批准第 160 号公约

时并未声明该公约将适用于香港
,

所以第 “ 号公约

今后将依然约束 H K s A R
。

展望未来
,

在 H K S A R 同 I L O 关系间题上
,

由

于中央政府一直保持积极态度
,

如肯定 IL O 标准适

用于香港的继续有效
,

同意章程的相关条款将适用

于 H K S A R
,

因而可以预测间题的解决将不会有很

大困难
.

另外
,

我们也可以看出
,

作为一个殖民色彩

很浓的概念
, “

N M T s ’

的尽早修改是必须的
。

注释
,

① , 见 1 9 8 3年第 69 届国际劳工大会会议记录第 7号
.

②引自 IL O
.国际劳工标准 》日内瓦 1 9 8 3年修正第二版

.

匆⑧ 0匀函@今见伍拐康
: 《国际劳工组织与香港 》 .

载于 《香港

法称学刊 》 19 9 5年第 3期
.

匆几 O 牵租始订于 1 9 1 9年
,

后经六次修订
,

现行文本修订于

1 , ,$ 年
,

于 1 . 7` 年 11 月生效
。

本文所引用的章程条文的译文引自

刘有娜 . 译《目际绪工法概要 》
,

劳动人本出版社 1 9 8 5 年版
.

⑧
、

O A即 lica t io n o
f 几O C

o n v e n t i o n , t o H K a ft e r 1 9 9 7 b y

S h i n 一 ie h i A和
.

T h e

加 lh o u 一ie L a w Jo u m a l V o l
.

1 7 N o
.

2 1 9 9 4
.

⑦幸粗中的 N M T 。
这个概念同

“

特别行政区
”

这个概念法体愈

义上有区别
,

势换的可翻性不大
,

本文以下将论及
.

⑧对于该条例相关的争论今见黄瑶
: 《略论香港的法律适应化间

翅卜峨于《法学评论 》1 9 9 6年第 5期
.

又
,
1 9 9 7 年 3 月全国人大常乡

会对该条例进行审查
,

值得注意的是
,

条例中上述规定未被侧除
.

⑨参见国际劳工标准工作组 1 9 8 7 年 3 月向 IL O 理事会第 2 35

次会议所作的报告
.

LO 参见王家庞
: 《国际劳动公约概要 》 ,

劳动出版社 19 91 年版
.

第 3 9 页
、

第 2 9 2页
.

0 L参见 1 9 5 7年第 37 届国际劳工大会会议记录
.

L参见 `奥本海国际法 》上卷第一分册
,

商务印书馆 19 71 年版
,

第 15 2 页
.

L前引L
,

第 1 38 页
,
另外

,

对于 H K S A R 国际法律地位问题可

参阅任筱锋
、

王娟
: 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国际法律地位及承担国际贵

任的方式 》 ,

载于《法律科学 》 1 9 9 5 年第 4 期
.

0 参见《中英联合声明 》第 11 部分
, 《墓本法》第 2 和第 7 章的规

定
.

L参见肖蔚玄
.
二一国两制与香港荃本法制度》

,

北京大学出版社
1 9 9 0年版

,

第 3 95 页
.

另外
,
19 9 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《美国对香港关

系法 》 中巳将 H K S A R 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
、

法律实体
,

将其视为
“

非主权实体
” .

O参见王泰栓
: 《中共一 国两制一一从香港法律地位之观点分

析 》 ,

载于台海大学《法学论丛 》第 25 卷第 2 期
.

匀第 6 欲
:

顾间须经他所陪同代表的请求
,

并经大会主席特许
.

始有发言权
,

但无表决权
.

第 7款
:

代表可用书面通知主席
,

委派其顾

间之一为其代理人
.

该顾问按此行事时
.

应有发言权和表决权
.

必今见翁宗荣
: 《从市场经济看香港

“

九七
”
后的法制》 ,

载于 《中

外法掌 》 1 9 96 年第 1 期
.

Q 《皇室训令》中专列十类重大问题的法律
,

如上地契约
、

货币
、

金触
、

国际条约等
.

@鑫见朱华译
: 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权 》

.

载于 《中外法学 ,

1 , ,` 年第 2期
.

@应当注愈该英文原件在表述时用的是将来时
,

而 我们知道至

迟到 19 7 2年 H K 就已不是 N M T , .

必各种译法如
:

非本部领土
、

非宗主国领土
、

非主权地区
、

非独立

国的自治翻土
、

非首都地区
.

。 O , 见《联合国手册 》 .

联合国断闻部编
,
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

司 1 9 8 8年版
,

第 3 6 9 页
,

第 3 70 页
.

O乡见 《国际人权宜官 》第 2条
, 《经济

、

社会
、

文化权利国际盟

约 》第 1条 汉公民的政治权利国际盟约 》第 1 条
; 《消除一切形式种族

歧视国际公约》 第 15 条
, 《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宜言》 第 5

条
。

O 《减少无国籍状态国际公约 》第 15 条第 1软规定
, “

本公约对

所有由任何纬约国负贵其国际关系的非自治
、

托管
、

殖民或其他非本

部仅土均适用
. ” 《已婚妇女国箱公约 》第 7 条第 1 款有相类似规定

.

O今见王叔文
: 《香港特别行政区羞本法导论 》 .

中央觉校出版社
19 9 0年版

,

第 22 页
.

O适用国际公约并承担由此而产生的国际义务应有一个国际规

定作羞础 ,不过在此仅以 《联合声明》作为公约适用的依据并非是令

人润 t 的方式
。

今见前引⑥的评论
.

母@公的的具体名称和香港为实施公约而制定的法规
,

今见王

雁异
: 《香港的劳工与社会保阵 》 ,

中国经济出版社 19 9 6 年版
,

第 “

页
。

。 今见《中英两国驻日内瓦代表就香港继续今加 G人 T T 总干事

递交的声明》 ,

引自《国际法资料 》第 2辑
,

法律出版杜 1 9 88 年版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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